
天津市肿瘤医院医学预防中心体检注意事项

温馨提示：体检时请携带身份证

特殊提示：1.60岁以上患有心脏病、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体检人员和70岁以上的体检人员，体检时必须有家属或其他人员陪同，否则将不能体检。

     2.为确保体检质量，体检登记时间为7:00-9:20，过时当天将不能体检。

     3.体检严禁冒名顶替。一旦发现立即停检，并通报单位，给予严肃处理。

1. 为了不影响X光检查结果，请在体检时不要穿着带金属亮片的上衣。

2. 妊娠期的人员，不要参加X光检查。

3. 高血压病体检者，应服完降压药后再进行体检，避免因停药引起血压骤升；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病体检者，应在取血后服药。

4. 不要使用他人和配偶的体检表查体，一经发现立即停止检查，以免造成诊断错误。这样的体检报告也不予发放。

体检前

按要求进行体检预约后方可体检（退休人员除外）

1. 所以体检人员都统一先到A区报到，打印导诊单，带体检手环才能体检。

2. 请认真填写个人健康资料和表内的项目栏，以免影响您的健康评估或导致漏诊。

3.体检前三天不要吃过多油腻不易消化的食物，不饮酒，避免使用影响肝、肾功能的药物；体检前晚8点后，避免进食和剧烈活动；体检当日晨空腹。

体检时

1. 取血后用棉球压住针孔及上1厘米处5分钟，不要用手揉，防止出血青紫。

2. 体检应先空腹行抽血及上腹（肝胆）B超检查，然后饮水500毫升行下腹（前列腺、膀胱、子宫附件）B超检查。有条件时可空腹憋尿前往医院检查。

3. 检查X光胸片宜穿棉质内衣，不要佩戴首饰及有金属的纽扣的衣服或文胸以免影响检查结果。

4. 未婚女性不能参加妇科检查。

5. 已婚女性妇科检查时应排空膀胱，避开生理周期。检查前第1-2天不宜性生活，不宜使用任何阴道栓剂，禁行阴道冲洗，以确保检查结果的准确。

体检后

1.核对是否完成您选择的全部普查项目，并将导诊单交回，没有及时交回将影响您的检查结果反馈或造成检查结果丢失。

2.如有未检完项目，请保留导诊单，在10日内再次到医院继续体检。

3.请您保持联系电话通畅，体检后如有阳性体征能，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您，建议您到天津市的三甲医院进一步复查。

关于家属体检

由于本次体检招标只对 民航大学职工进行，不对职工家属开放。

如有特殊情况请与我们联系，天津市肿瘤医院预防医学中心联系电话：23533808


